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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理事项 牵头部门 涉及部门 备注

1
工业、民用建筑热熔铺粘（烫房顶）消

防安全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元氏县民政局、元氏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物业和楼宇管理单位

2 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元氏县交通运输局、元氏县应急管理局、元氏县消防救援大队、

元氏县公安局、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商务局）

3 城镇容貌整治和污水垃圾处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农业农村局

4 城区洗车场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水利局

5
非机动车

（含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停放的监管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元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6 露天烧烤治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政府办、元氏县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元氏县分局、县市场监督等部门

7 餐厨垃圾监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农业农村局、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商务局）

8 主城区污水处理工作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9 市容秩序综合整治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元氏县公安局

10 城区户外广告、门头牌匾的监督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元氏县行政审批局、元氏县交通运输局、元氏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元氏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各乡镇

11 城市排水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元氏县公安局

12

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

装饰装修的监督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元氏县消防救援大队、元氏县政府办

13 燃气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

14 主城区污水再生利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5 建筑垃圾监管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元氏县公安局、元氏县交通运输局、元氏县行政审批局、元氏

县水利局、各乡镇

16 城中村改造工作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元氏县行政审批局、元氏县发展改革局、元氏县教育局、元氏

县政府办（人防办）、元氏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17 农村“气代煤电代煤”管理工作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各乡镇



元氏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

1
工业、民用建筑热熔铺粘

（烫房顶）消防安全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负责加强对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

作业消防安全的行业监管。负责将热熔铺粘防水卷材施工作业纳入住建系统安全监

管范畴。

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对进入物业管理范围区域实施热熔铺粘防水卷材施工作业的施工
单位及人员是否具备从业务资格进行检査，对无营业资格的单位和人员,各物业服务
企业和楼宇管理单位一律拒绝进场施工。

负责对城区道路两侧的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作业流动摊贩要严格査处。

负责开展政策宣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举报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

作业占道经营行为，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石家庄市热熔

法铺粘防水卷材施

工作业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的通知》（石

政办函〔2021〕25

号）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加大对无照经营的监管力度。对举报或检査中发现的无照经营热熔法铺粘防水
卷材施工行为，责令其市场主体停止相关经营活动，依法依规处罚，同时记入信用
记录。并予以公示。
负责对涉嫌从事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的无照经营单位的办公场所依法依规予以
査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等物品,要依法依规处置；
对明知是无照经营行为而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条
件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负责强化教育引导，对具备办理证照法定条件的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经营者有
继续经营意愿的督促、引导其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相应证照,规范其合法经营。

元氏县民政局

负责指导村（居）委会落实消防安全属地责任，对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新建、
改建、扩建建筑,督促其责任主体在开展施工作业前。必须査验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
施工单位和个人是否具备营业从业资格，对不具备营业从业资格的施工单位和个人，
一律拒绝其进场施工。
负责强化消防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对村（居）委会相关管理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
题培训，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业务能力，及时清理规范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
工作业违规作业行为，严防出现火灾安全事故。



元氏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负责指导做好防水工等特殊工种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将消防法律法规和
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业培训内容。

1
工业、民用建筑热熔铺粘

（烫房顶）消防安全管理

县消防救援大队

按照法定职责。负责对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作业的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综合指导。
负责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特别是公共建筑物业服务企业，壑促全面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制定完善火灾隐患排査整治制度、动火用火审批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负责査验微型消防站、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人落实本岗位消防安全责任情况，指
导单位在动火施工作业时明确业主（委托人）、施工方、物业和楼宇管理单位相关职
责。负责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特别是公共建筑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针对性消防教育
培训。提高单位消防安全意识。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石家庄市热熔

法铺粘防水卷材施

工作业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的通知》（石

政办函〔2021〕25

号物业和楼宇管理单位

负责所服务区域内实施热熔法铺粘防水卷材施工作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不定期检
查施工现场安全状况，为施工单位提供良好的消防安全作业环境。
负责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消防安全制度，保证施工场所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在现场施工。作业发生火灾时，应及时报警。及时启动消防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灭
火自教、启动消防设施、打通消防通道，召集相关人员到场配合，并协助开展火灾
事故调査。负责落实法律、法规、规章和物业服务合同中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2
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牵头负责对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液化石油气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并督促限期整改
到位；依法打击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液化石油气站和非法储存、倒灌、分装的液
化石油气网点；检查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企业应急预案、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及
落实情况等；査处为无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经营性气源等违法违
规行为。

《关于建立石家庄

液化石油气经营市

场监管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的通知》（市

政府〔2020）2 函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牵头负责査处气瓶充装单位充装非自有、超期未检、报废钢瓶等违法行为；查处违
规销售不合格液化气钢瓶、无熄火保护装置燃具等问题；查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无
证上岗等问题。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
牵头依法检査液化石油气道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资质、液化石油气道路运输车辆的资
质及从业人员资格；会同有关部门査处未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液化
石油气运输的违法违规行为。

元氏县应急管理局
牵头负责检查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等情况;负责
液化石油气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根据法定程序和权限，依法组织或参加相关事故
调查处理工作。

元氏县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对液化石油气生产、储存、经营、使用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开展督
査、抽査，对上述单位的火灾、泄露等事故开展灭火和抢险救援工作。



元氏县公安局

配合相关部门对在居民区和公共场所非法储存、销售液化石油气行为进行查处，对
非法储存、倒灌、销售液化石油气的行为和窝点进行査处；对无经营资质非法经营
燃气、生产销售不合格气瓶等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阻碍行政执法的行为依法予以査处。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对液化石油气道路运输
车辆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査处。

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商

务局）
配合有关部门督促餐饮企业加强燃气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城镇容貌整治和污水垃圾

处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各乡镇容貌整治、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综合执法、垃圾处
理和污水处理等工作。

1.元氏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三定”

规定。

2.县农业农村局“三

定”规定。
元氏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统筹协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4 城区洗车场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城区洗车行业的监督管理。 1.《河北省地下水管

理条例》（2018 年修

订）

2.县水利局“三定”

规定

元氏县水利局 配合做好城市洗车场使用再生水管理过程中的自备井关停相关工作。

5

非机动车

（含电动车、共享电单车）

停放的监管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非机动车（含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在城市便道乱停乱放的监督管理，指导各
区在公共场所合理设置停放区域，引导有序停放。

1. 《石家庄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
2.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电动车规范

管理的决定》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牵头科学设定互联网租赁车辆的运营总量，引导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元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负责非机动车（含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在城市非机动车道和快车道乱停乱放管理。

6

露天烧烤治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占道露天烧烤治理工作。对露天烧烤违规行为依据进行处罚。

《石家庄市露天烧

烤管理办法》（2018

年）

元氏县政府办 负责组织露天烧烤治理工作。

元氏县公安局 负责治安秩序管理，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
局、县市场监督等部门

根据各自工作职责，负责对违反《石家庄市露天烧烤管理办法》从事露天烧烤的单
位或个人进行依法处罚。

7 餐厨垃圾监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是全县餐厨垃圾处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
作。牵头负责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企业的监督管理。

.《河北省餐厨废弃

物管理办法》

2.《石家庄市餐厨垃
圾管理办法》

3.元氏县住房和城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食品餐饮服务环节监督管理，监督餐饮服务单位建立并执行食品原料采购査验
和索证索票制度，依法查处非法购买、使用餐厨废弃物加工的食用油的行为；依法
査处餐饮单位以餐厨剩余物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经营利用餐
厨废弃物加工食用油等食品的行为。



乡建设局“三定”规

定

元氏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畜禽养殖环节投入品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喂
养畜禽违法行为。

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商

务局）
负责餐饮行业管理，引导餐饮企业建立健全餐厨剩余物各项管理制度。

8 主城区污水处理工作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主城区污水处理工作。
1.元氏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三定”规
定
2.市生态环境局“三
定”规定

3.《污水处理费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负责做好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监测工作。

元氏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污水处理相关设施建设工作。

9 市容秩序综合整治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组织县景观容貌综合整治工作，负责督导县容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监督“门前
三包”责任落实；协助做好沿街住宅小区的外立面清洗保洁工作。
负责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的管理养护工作；及时清除栽培、整修或
者其他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等生产垃圾。

1.元氏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三定”规
定
2.《石家庄市建筑物
外立面保持整洁管
理办法》（市人民政
府第 145 号令）
3.《石家庄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5.市人大常委会《关

于加强电动车规范

管理的决定》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 引导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元氏县公安局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

10
城区户外广告、门头牌匾的

监督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拟定城区户外广告门头牌匾设置规划并监督落实。

负责起草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和政策；

负责牵头编制户外广告的详细规划；

负责组织户外广告公共资源的有偿使用。

负责公园范围内广告的监督管理。
1.《石家庄市户外广
告设置管理办法》
（新修订）

2.《道路交通安全

法》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协助提供元氏县总体规划。

元氏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审批工作。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广告监督管理工作。

元氏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
负责对交通工具上喷绘或安装的流动广告的监督管理。



元氏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负责户外广告内容的监管。

元氏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指导县城镇（县城城建界以内）容貌整治、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
综合执法、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工作。

各乡镇 对未经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处罚。

11 城市排水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城市排水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对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处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负责对排入自然水体的违法排污行为进行查处。

元氏县公安局 负责对阻挠执法、暴力抗法行为的査处。

12

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
门店的改造、装饰装修的监
督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牵头负责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装饰装修、清洗保洁等工作的组
织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做好建筑物、构筑物改造装修过程中结构安全、消防安全
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助做好沿街住宅小区的外立面清洗保洁工作。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三定”规定
2.《消防法》

3.《石家庄市建筑物

外立面保持整洁管

理办法》（市政府第

145 号令）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做好建筑物、构筑物改造装修过程中建筑风貌的监督管理。

元氏县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装
饰装修过程中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査。

元氏县政府办公室 负责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装饰装修日常管理工作。

13 燃气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燃气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负责燃气经营、使用、设施保护等活动的监管
工作。
负责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管，负责相关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的
监管。

1. 《国务院城镇燃
气管理条例》

《关于调整明确市

住建局、市城管委部

分职责分工的通知》

（石机编〔2018〕37）

元氏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天然气长输管道的保护工作。

14
主城区污水再生利用规划

的编制和实施

元氏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组织指导主城区供水、污水再生利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1.元氏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三定”规
定

《石家庄市城市供

水用水管理条例》第

十条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在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时，根据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的要求对城市供水管
网、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做出统一规划。



15 建筑垃圾监管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开展建筑垃圾巡查检查、执法工作，依法査处车身不洁、带泥上路、密闭不严、
道路遗撒等违法违规行为；査处车辆未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从事渣土运输的行为。
负责督导建设、施工单位选用精密封闭厢体的运输车辆及企业，出入口安装车辆冲
洗装置和视频监控设备；负责督导落实出场工地建筑渣土运输车辆冲洗干净、车身
整洁等各项要求；负责落实工地施工“六个百分之百”中明确的渣土车辆 100%密闭
运输等规定；安排专人负责 24 小时工地现场盯守，同步向相关执法部门传送违法线
索信息。督导违法倾倒城区内的垃圾和抛洒渣土污染路面的行为进行查处。

1.国家及省、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2. 《河北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
3. 《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
4. 《石家庄市规范
建筑渣土运输工作
实施方案》（石政函
〔2021〕57 号）

元氏县委深化机构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元机改办【2020】

3 号《关于推进乡镇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工作实施法案》的通

知、国家道路交通安

全法、建筑垃圾治理

规定等。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

局
会同相关部门对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进行监督抽测，依法査处尾气排放不达标行为。

元氏县公安局

负责打击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扰乱专项整冶执法行为；负责对扰乱建筑渣土运输市
场、乱倾乱倒、私设垃圾点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立案侦査。负责建筑渣土运输车
辆通行工作。査处建筑渣土运输过程中未按规定时间、路线行驶及超速、闯红灯、
逆行、沿途飘撒、放大号不清晰、遮档污损号牌等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元氏县交通运输局
联合公安交管部门负责查处在国、省、县公路上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行为，
并依法依规对超限超载车辆实施检测并监督卸载。负责渣土运输车辆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行为查处。

元氏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元氏县水利局 负责水渠管辖范围内建筑垃圾监督管理工作。

各乡镇 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负责辖区内建筑垃圾车辆运输管理和工地盯守工作。



16 城中村改造工作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组织审定城中村改造规划方案和制定年度改造计划；负责调査研究城中村改造
工作，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负责指导、督导、协调、考核各单位城中村改造
工作。
负责建设工程园林绿化设计方案审查。
负责对施工手续不全，非法开工项目行使行政处罚权。

《关于调整石家庄

市城中村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的通知》（石政办函

[2021]7 号）

元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拟定规划设计条件、办理土地出让和划拨手续、审定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
程规划设计方案）、办理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办理规划核实。

元氏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项目立项审批（核准）、施工许可。

元氏县发展改革局
负责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投资要求进行审查，负县市属集体
企业转股份制企业改制工作。

元氏县教育局 负责对建设项目教育设施建设标准进行审査。

元氏县发展改革局（县

人民防空办公室）

负责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包含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施工过程中监督及人防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出具。

元氏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负
责全县农业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指导农用地、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负责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

局
负责对项目工地扬尘实施统一监管，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项目工地扬尘污染治理。

17 农村“气代煤电代煤”管理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

负责做好农村“气代煤”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竣工验收等监管工作；指导燃

气行业管理部门“气代煤电代煤”运行、燃气使用、供暖保障、设施保护等活动监

管工作。

《关于调整明确市

住建局、市管委部分

职责分工的通知》

（石机编〔2018〕37）
各乡镇 全面负责辖区内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


